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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 (i)浩森金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ii)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載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 (iii)其隨附用於股
東週年大會的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否則本
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中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中有一處文書錯誤，股東週年大會通
函第5頁的董事會函件第 (II)節中「為符合資格享有建議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之前送
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應修訂為如下內容：

「為符合資格享有建議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二四年六月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董事會謹此亦澄清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有一處文書的錯誤（其亦載於股東週年
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4頁附註3中「本公司股東必須於二零二四年五
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將相關股份過戶文件及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
17樓）」應修訂為如下內容：

「本公司股東必須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相
關股份過戶文件及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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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所述者以外，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所
載的全部其他資料保持不變。本澄清公告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
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的補充並應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
代表委任表格一併閱讀。用於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
會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已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寄發，將保持有效，可用
於股東週年會。

承董事會命
浩森金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盧偉浩

香港，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偉浩先生；非執行董事吳佳琦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夏得江先生、葉志威先生及甘偉民先生。


